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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與香港電台編輯自主及廣播事務管理局作出懲處的尺度有關的事宜」的意見 

 

I.《同志．戀人》 

 

支持香港電台編輯自主 

  近年來，香港的傳媒為求銷路不斷渲染色情暴力，以及因應傳媒老闆個人的政治觀點而漠視客觀

持平的應有操守，公信力不斷下降，情況令人憂慮。相比之下，香港電台力求客觀公平，堅持編輯自

主的態度令人欣賞，一直以來香港電台製作不少另類小眾節目，有不俗的口碑，本社堅決支持香港

電台的編輯自主及繼續為市民大眾提供毋須依賴商業元素的節目。 
 
  最近，由於廣管局強烈勸喻港台皇牌節目鏗鏘集去年七月播出的《同志、戀人》，引起公眾的關

注，本社認為廣管局裁定「該節目只提出同性婚姻的好處，並只講述三位同性戀者對同性婚姻立法

的意見，使報道內容不公、不完整和偏袒同性戀，並產生鼓吹接受同性婚姻的效果」。有關勸喻並非

禁止在公共空間討論同性戀的問題，而是指出同性婚姻極具爭議這客觀的事實，一些傳媒人支持同性

婚姻，認為同性戀沒有問題是個人的自由，但持不同意見人士要求持平處理有關爭議是合情合理的。 
 
  另一方面，廣管局認為「該節目不適宜在合家欣賞時間內播出，因為兒童和年輕觀眾可能不理

解同性戀；假如沒有家長指引，可能會受節目部分內容影響。」一直以來，由於電視直接入到家庭，

在合家歡時間很多小朋友更可能是在沒有家長陪同之下收看電視，而該節目在討論一些具爭議的課題

時，既沒有家長指引，亦沒有多角度的討論，因此值得商榷，換了是討論娼妓合法化或同居問題，相

信大家也會要求電視台小心處理。 
 

本社認為同性戀作為一個社會實存的問題，傳媒加以探討無可厚非，但參考政府及民間團體的調

查，皆可發現有關問題極具爭議性，同性婚姻更涉及社會政策的重大轉變，傳媒在探討有關問題時應

力求客觀持平，讓公眾明白正反兩方的意見，若只以感性手法作片面報導，實無助公眾認識有關問題。 
 
  若果有關節目不是在合家歡時段播放，或是加上家長指引和不同意見的訪問，相信就不會惹來觀

眾投訴，廣管局今次對香港電台發出勸喻，相信只是提醒香港電台小心處理一些有爭議性的課題，這

是所有重視公信力的傳媒應有的態度，希望大家不要動輒將問題上綱上線至打壓弱勢群體和新聞及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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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自由，而應好好反省傳媒人的社會責任和專業態度。對於廣管局的勸喻，本社認為香港電台應從善

如流，小心聆聽市民大眾的批評，有則改之，無則嘉勉。 
 
  其實，今次事件最令人關注的不是香港電台的編輯自主會否受影響，而是不少傳媒中人就此事的

反應，以及長久以來一些傳媒在報導及討論同性戀問題時的偏頗態度。 
 

《同志、戀人》與傳媒生態 

  不少傳媒人都有自己對同性戀問題的鮮明立場，並且完全接受了同志團體那一套同性戀是天生、

正常、不能改變及必須尊重的說法，可惜這些似是而非的說法都是沒有科學根據的。不少同性戀的過

來人都表示，他們的性傾向與他們童年時一些遭遇有關，雖然性傾向不容易改變，但他們的確真的改

變了，而他們在過同性戀的生活時的確有很多掙扎，而這些掙扎不單是由於他人對同性戀的看法，也

是出自內心的。但當一些傳媒人認同了一些「敢言」和經常在傳媒曝光的同性戀者之後，便簡單地將

他們的訴求當作代表所有（或大部份）同性戀者的聲音，而抹煞了同性戀的團體本身亦是十分多元的，

並且硬要指一些不贊成同性婚姻的人是不包容及歧視。當傳媒人將自己化身成弱勢群體的守護者時，

他們便將自己的盲點和偏頗做法合理化！ 
 

另一方面，過去幾年記者協會都與同志團體合辦同志議題報導獎，表揚那些正面報導同性戀的傳

媒及記者，不用多說大家也會知道，任何對同性戀生活持不同意見，客觀持平的報導當然沒有機會獲

獎，至於其他弱勢群體也沒有這優待，因為比起擅於利用媒介的同志團體來說，他們的故事不夠吸引。

當傳媒特別偏待某些同性戀團體時，請問一些對同性戀持不同意見的人，如何能相信傳媒能客觀持平

地報導有關同性戀的議題呢？ 
 

偏幫同志團體合理化 

若果一個有宗教信仰或不贊成同性戀的記者，在報導同性戀問題時，只訪問一些濫交的同性戀

者，以及一些反對肛交人士的意見，大家一定會認為這個記者不夠中肯和專業。相反，若果一個支持

同志運動的記者，只單方面描述一些同性戀者聲稱受到歧視，認為同性婚姻是他們的人權，而沒有剖

析他們所謂的歧視是由於價值觀的差異，還是一些非理性的惡意行為，究竟這個記者是否專業？若果

一個電台節目主持人認為同性戀沒有問題，又假定同志團體是弱勢，認為自己需要為民請命，替天行

道，公然偏幫同志團體，以及醜化和惡意攻擊一些不贊成同性戀及同性婚姻的人仕，究竟他算不算持

平？ 
 
  作為傳媒工作者，基於正義感，重視公平，因此多點報導弱勢群體的新聞是可以理解及值得支持

的，但客觀持平是處理任何有爭議性的社會問題時一個十分重要的原則，也是傳媒工作者的天職。若

說有宗教信仰的人不應將自己的信仰強加於其他人身上，同樣，傳媒工作者也不應將自己的信念強加

於其他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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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傳媒拍攝幾對有婚外情的男女，讓他們傾訴和自己的配偶怎樣難以溝通、甚至配偶有令人

討厭的行為，使他們心中十分空虛失落，然後又描述他們和情婦或情夫之間怎樣心靈相通，互相扶持，

卻得不到家人、父母和朋友的諒解，感到社會對他們不公平，言下之意大家應對婚外情有多點包容和

諒解，甚至質疑一夫一妻制和社會大眾的倫理觀念是否扼殺了很多苦情男女。大家認為這片集應否在

合家歡時段，沒有家長指引提示的情況下播放？ 
 

又或者有電視節目訪問幾位男女娼妓，描述他們怎樣享受自己的「工作」，認為一些人反對娼妓

合法化是歧視他們，幸而得到家人和配偶的體諒，令他們可以抬起頭來爭取娼妓合法化。整個節目沒

有提及娼妓問題的爭議性，沒有提及其他人不贊成娼妓合法化的理由，甚至有意無意之間指那些反對

者是非理性及帶有歧視，大家會不會投訴這個節目？廣管局若勸喻該電視台日後處理有爭議性的問題

時應更小心持平，是否就等如威脅新聞及言論自由？ 
 
總括而言，不少傳媒人的偏頗態度，比起《同志、戀人》更值得市民大眾關注。 

 
 
 
 
 
 

II.《秋天的童話》 

 

一切由斷章取義開始 

  用斷章取義、以偏概全來形容由《秋天的童話》所惹起的爭議可說十分貼切！過去一個多月不少

傳媒人和電影工作者不斷批評廣管局和一些曾經投訴的市民，認為他們過份保守、甚至反智，但若果

詳細了解其過程，便可發現當大眾掌握不準確或片面的資料時，很容易便會被誤導。 
 
  起初傳媒只集中報導廣管局認為《秋天的童話》有四句較為粗鄙的對白「你老母」、「仆街」、「隊

冧佢」及「躝癱」應該刪剪，不少人認為廣管局反應過敏，若果大家從一開始就知道該電影還有兩句

粗口「Fxxk」和「X 家剷」，也許會有不同的看法，究竟這兩句對白在公眾假期下午一時許，很多小

童都會在家看電視的時間適不適宜播出？請問那些認為沒有問題的人士，若果在電台直播節目聽見有

性格粗豪的主持或草根市民爆出上述幾句粗話（完全符合人物性格，反映現實），大家又認為是否合

宜？大家在茶餐廳或街市隨時可聽到的粗口，是否就應該在電視、電台如實地播出？ 
 
  另一方面，亦有不少人批評，近年無線及亞視亦曾多次播映《秋天的童話》，為甚麼以前沒有人

投訴，廣管局亦沒有表示，今次卻因為有人投訴而發出勸喻，是否一種倒退？但有關報導卻沒有告訴

大家，原來無線及亞視過往均有將上述粗口刪去，今次「意外」，其實是電視台本身的疏忽，若果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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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認為有關電影的對白一句也不能剪，那麼首先應該問一問電視台為甚麼以前有刪剪，今次卻沒有？ 
 

電視與電影尺度不同 

  其實，長久以來大家都明白，電視作為一種直接進到家庭的媒介，與電影需要購票入場及事先送

檢分類的媒介，其標準及尺度是不同的，可以在 II B 或 III 級電影出現的內容，往往未必可以在電視，

特別是合家歡時段播出。電影工作者在拍攝電影之前，其實已經對有關尺度有所了解，當他們認為某

些粗言穢語、黑社會用語、暴力或性愛鏡頭必須保留時，他們已大致選擇了有關電影的分級，他們的

創作自由並沒有被扼殺，除非大家認為電影根本不應該分級，所有電影皆適合任何年齡人士收看。 
 

既然電影應該分級，那麼 II B 或 III 級電影不能原裝在電視，特別是合家歡時段播放是很自然的，

若果電影工作者認為一句也不能剪，便不應將有關電影售予電視台播放，難道所謂經典電影便可在電

視台粗口滿場飛，其他 II B 或 III 級電影便不可以？其實任何電影在完成後再刪剪，都可能出現支離

破碎的情況，但為了遷就廣告時段，很多電影早已被電視台胡亂剪接，突然中斷，令人慘不忍睹，為

何電影工作者不投訴呢？ 
 
最近，另一套電影《鐵達尼號》在電視重播，當中女主角裸露上身的鏡頭原裝出街，雖然也有觀

眾投訴，但沒有引起太多的批評，因為該片在晚上合家歡時段以後才播出，並且有適當的提醒，讓家

長可以選擇是否讓未成年的子女觀看。但有關電影若在合家歡時段，或沒有家長指引而播出同樣內

容，大家的反應會否一樣？ 
 

創作自由與家長期望 

創作自由和表達自由十分寶貴，但正如言論自由不是絕對一樣，若果涉及誹謗、侮辱公職人員等

是要負上責任的。同樣，電視的影響力很大，因此，要受到比電影和報刊更嚴格的監管，其創作自由

要與其對受眾（特別是未成年人士）的影響取得平衡。有電影人認為不應假設觀眾這樣容易便會受影

響，認為廣管局的決定反智，但問題的焦點不是成年人，而是不少沒有成年人陪同收看電視的兒童。

家長希望他們不在家時，兒童有可能收看的電視節目不會教導他們一些負面行為，是合情合理的期望。 
 
大家可以想像，今次被投訴的《秋天的童話》，是在假期下午一時許播出，有大量未成年的觀眾，

不少更是沒有家長陪同收看，說粗話的不是那些令人討厭的奸角，而是惹人喜愛的正面人物「船頭

尺」，對心智未成熟兒童的影響不容忽視，廣管局的勸喻並非過於保守，而是反映了不少家長的期望。 
 
電視的尺度和社會大眾對粗口的接受程度會隨著年代而有所改變，其實甚麼內容適合在合家歡時

段播出，甚麼字眼是粗口，不應單由廣管局，也不應由一些傳媒人和創作人自行決定，政府應履行過

往的承諾，每兩年作一次深入的抽樣調查，了解市民大眾可接受的程度，然後按有關的尺度制訂在合

家歡時段，特別是很多兒童單獨觀看電視時應遵守的標準，也希望傳媒日後討論類似爭議時不要斷章

取義，本社認為應在創作自由和家長對電視合家歡時段的合理期望之間取得適當的平衡。 


